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生健康檢查須知 
 

一、法源依據說明 

依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會銜發布之「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」與本校「新生健康檢查實施要

點」規定，每位同學皆必須接受學生健康檢查。 

二、實施對象 

本校所有新生。 

三、實施辦法 

(一) 新生健康檢查項目需依據本校【學生健康資料卡】第 2 頁內容受檢。 

(二) 本校【學生健康資料卡】列印連結。 

(三) 請持本校學生健康資料卡自行前往醫療機構體檢: 建議至健康檢查醫療機構受檢(僅供參

考)。 

四、檢查注意事項 

(一) 自行雙面列印本校【學生健康資料卡】並填妥第 1 頁資料，於檢查當天務必攜帶至醫療院

所。 

(二) 檢查前三天請維持正常作息、勿暴飲暴食、勿劇烈運動。 

(三) 檢查當日是否須空腹視醫療機構之規定。 

(四) 慢性病者或正在服用藥物中，當日可正常服藥；如您為糖尿病患者請諮詢您的醫生是否停

藥。 

(五) 如遇身體不適、生理期，請告知醫院工作人員。 

(六) 避免穿著金屬物件(鈕扣、項鍊、亮片等)之上衣；懷孕或備孕者應告知醫院工作人員。 

(七) 不要配戴隱形眼鏡。 

五、健康檢查報告繳交： 

(一) 請最遲應於 113 年 3 月 4 日前將健康檢查報告繳交至學生活動中心 1 樓衛生教育組辦公

室。 

(二) 須繳交 6 個月內之健康檢查報告(112 年 8 月 19 日後之檢查報告)。 

(三) 依據本校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新生健康檢查實施要點」第六條，未如期繳交健康檢查報告

者，將依學生獎懲辦法進行處置。 

六、如有相關問題，請洽詢學務處衛生教育組高珊婷護理師／專線電話 05-552-410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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